G2017023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秦淮区洪武路320号门面房招租文件
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更好地为学校事业发展提供服务，我校将位于秦淮区洪武路320号一楼的门面房在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向社会公开招租。本次招租事宜由学校资产处统一组织，学校纪委、财务全程监督。请各潜在报名人积极配合，认真阅读本文件，做好相应工作。招租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1、 房屋概况
此次公开招租的门面房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320号一楼，建筑面积约668.53㎡。
二、项目简介及要求如下：
（一）房屋租赁费：潜在承租人自行报价。
（二）由承租人自行负责经营过程中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所用人员工资、福利、培训、体检、社会保险（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服装费、加班费等各种奖酬金、福利、防暑降温费、卫生许可证的办证费、健康体检费及临时出入证费、垃圾清运费等。其中水费、电费、气费等按商业标准自行及时缴纳。
（三）不接受餐饮类、加工类、化工类、有噪音类等项目的企业承租。
（四）承租人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独立承担责任。承租人及其所雇佣人员与学校无隶属关系，无劳资关系。承租人的雇佣人员出现伤亡事故，由承租人负完全责任，所有费用由承租人支付，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租金支付方式：门面房实行有偿租用，采用先付后租的原则，每半年缴纳一次租金，在确认取得租赁资格后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清租期内的首个半年租金。
（六）承租期限：5年。
（七）履约保证金：承租人须在与我校签署合同前缴纳履约保证金贰拾万元整。如承租人未能按合同要求认真履行、租赁到期后未能按要求将门面房退还学校，我校有权不退还其履约保证金。造成校方损失的，由承租人另行给予补偿，并追究相应的其它法律责任。如承租人能严格履行合同，合同期限结束后，履约保证金无息退还。
（八）竞标保证金。在递交申请材料的同时，须向学校提交2万元竞标保证金。若被校方选为承租人，签订合同后，该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的一部分；若被校方选为承租人，竞标人不在校方发出的《承租通知书》规定时间内签订合同的，该保证金不予退还；若未被校方选为承租人，该保证金在承租人确定后5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九）履约保证金及竞标保证金应以在中国大陆注册的银行出具的银行本票（同城）、银行汇票（异地）、转账支票等方式提交，学校不接受现金及汇款入账形式支付。
（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不得转让经营权，也不得以任何名义与他人进行分项合作经营。
三、报名资格条件：
（一）必须是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持有效营业执照和与所经营项目相关的国家及行业规范要求的相关证照。
（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项目必需的技术条件或经营能力，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和良好的信誉，近年来经营正常，无违法违规行为，社会信誉较好。
（三）具备独立承担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以及所产生的工商、物价、税收、安全等相关责任的能力。
（四）无犯罪记录，未曾被公安机关处罚，法人需提供无犯罪证明文件。
（五）具有相同或类似所经营项目的经历和业绩（须提供2014年6月1日之后的中标通知书或完整合同），并已按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六）注册资金不低于500万元（人民币）。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从事本项目资质条件。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四、报名须知：
（一）必须合法经营，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必须在取得合法主体资格后方可以进行经营活动。
（三）按合同约定的办法、用途及性质进行经营，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及用途。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等必须将方案报至学校，经校方书面同意后方可实施，一切费用自理。合同期满后不得向学校提出任何装修费用补偿要求。
（四）独立承担防火防盗等安全责任，如发生意外，全部责任由承租人承担。
（五）明确做出书面承诺：
1.同意服从学校管理，在规定项目和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不擅自扩大或变更经营范围和种类。
2.和学校签订安全承诺书，及时报送用工信息及车辆信息。
3.对所雇佣人员的一切安全及风险责任由承租人负责，学校一概不予承担。
（六）学校提供3个月（含在5年的租期内）的免费装修期。该3个月的免费租金，分别从租期前三年的租金内，按每年扣除一个月租金的方式结算。
五、评审办法：
本次竞标，是经营资质，资信、服务、价格、卫生安全﹑文明共建、经营投入、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综合竞标。学校将本着“公平、公正、科学、竞争”的原则采取综合评议法。由招租小组结合对竞标人的报价文件进行评审，并结合考察情况（当招租小组认为需要考察时），进行综合评议确定承租人。对未选中的原因不作解释。
六、报价文件组成及递交：
（一）文件组成
1.资格证明：法人证明、法人授权书、受委托人身份证明、企业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副本、卫生许可证等（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2.经营能力证明：提供项目经营历史的佐证材料(须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及其它有能力承担所投项目的说明资料。
3.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包括：内部管理架构、工作流程、激励机制、信息反馈渠道等。
4.管理人员配备、培训及管理规章制度。包括：管理主要负责人简历、主要技术人员简历及资格证书、各类服务后勤人员数量和文化素质、各岗位人员的配置，培训计划、方式、目标及公众制度、管理运作制度、各种安全管理制度、各种突发事件的应对预案和人员考核制度等。
5.卫生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承诺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工作程序等。
6.其它需要说明和承诺的材料。
所提供的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印章及法人签字。报价文件不应有涂改，必须修改时应有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单位印章。
（二）文件递交
请有意参与报价的单位于2017年8月3日09:00—09:30将相关文件递送至我校联系人（密封，一式五份，包封写明报价人名称、项目名称、拟报项目内容等。文件需装订成一册并标注页码和总页码，逾期送达的文件将被拒绝）。
七、现场考察
有意向报名的企业可于2017年7月25日10：00-11：00统一至秦淮区洪武路320号项目地址进行现场考察。
八、联系人及其他  
联系人：黄巧兴    胡京林
  联系方式：025-85878721    85878966    1385147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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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bookmark: _GoBack]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
由学校组织评委会对确定为实质性响应的报价文件进行评价和比较，该项目采用综合评议方法。
评标标准
一、经营能力  0-10分：
1.根据报价人提供项目经营历史的佐证材料(须提供合同或中标通知书)及其它有能力承担所投项目的说明资料进行比较打分。（0-10分）
二、管理能力 0-20分：
1.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
2.管理人员配备、培训及管理规章制度
3.卫生安全、消防安全、生产安全承诺以及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工作程序等。
对照文件要求第五项内容明细逐项进行打分。
3、 现场考察 0-20分
根据招租小组现场考察情况在0-20分之间进行比较打分。
4、 价格 0-50分：
以满足招租文件要求，且价格最高的价格作为基准价A1，其他价格分别为A2、A3、
A4…；价格得分=（报价/基准价）×基础分值。分值保留小数点后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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